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同

类项目业绩

提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近 3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

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同等职

位承担过的已完成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不超过 2

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 项计取，

如目录提供的信息与附件证明材料不一致，以附件

证明材料的顺序和内容为准）。

备注：1.同类业绩由投标人自主诚信申报并提供业

绩的证明材料，查询路径认可以下两种：

①提交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同类工程查询结果截图，由招标人复核；

②提交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

关网站“招投标”、“合同备案”、“施工许可”

查询结果之一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键页等证明材

料，由招标人复核。

证明材料：1、提供项目经理注册资格证书、连续

缴纳近 6 个月的社保情况。

2、提交以上查询结果之一截图，以及工程合同关

键页、竣工完成证明等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原

件备查）。业绩证明材料应能清楚反映项目名称、

签订时间、合同金额（需清晰反映同类工程部分施

工费金额）、单位名称、项目经理姓名、工作内容；

若合同内未体现以上信息，可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1、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同类项目业绩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源鸿建

安科技集团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郑钟勇

项目经理姓名 黄秋华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粤 244202220222191

0

一、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近 3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以

同等职位承担过的已完成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不超过 2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项计取，如目录提供的信息与附件证明材料不一致，以附件证明材料的顺序和内容为准）；合计

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程

内容

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规

模

委托单

位名称

社保

时间

1

沙头街道沙

嘴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建

设工程

413.617157
房建、

装修
2023 年 10 月 6 日

413.61

7157

万元

深圳市

建筑设

计研究

总院有

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20

25年 3

月

注、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

目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矩形

框标注出来。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